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
[bookmark: _GoBack]保证金启用承诺书
 
西咸新区秦汉新城新城人社民政局：
为确保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务工的农民工合法权益不受侵犯，我单位承诺如下:
（一）严格遵守《建筑法》、《劳动法》、《陕西省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规定（试行）》等法律、法规。
（二）严格按合同约定及时结算工程量、支付工程款，并负责监督劳务分包单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，按时支付工资。
（三）如我单位承建的建筑工程项目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，同意授权贵单位按照《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》的规定，启用保证金支付农民工工资，同时，我单位将在规定时间内补足保证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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